
China Pharmacy 2013 Vol. 24 No. 24 中国药房 2013年第24卷第24期

2003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健康行动机构

（HAI）共同创立了WHO/HAI 标准调查法[1]，该法通过计算每

种调查药品配备的机构数占调查机构总数的比例来衡量药品

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在对该调查法的调研方法和计算方法改

进的基础上（相关内容参考本课题组在本期杂志发表的《基于

WHO/HAI标准调查法的我国基本药物可及性评价方法研究》

一文），收集通用名药品各种品规在调查机构的配备情况，以

防止由于限定剂型规格而遗漏部分品种，从药品可获得性的

角度对我国基本药物可及性进行评价。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机构和药品的选择

按照改进后的标准调查法选择样本机构和药品。在我国

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每个地区选取30家三级医院、30家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和60家药店作为调查机构。调查药品以列入我

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

（2009版）》（NEML）[2]、《WHO/HAI标准调查法国际核心目录》

和《环西太平洋地区核心目录》为基础，结合我国疾病谱，参考我

国标准治疗指南[3]，并咨询临床专家意见，最终确定 30种调查

药品。

1.2 调查内容

在三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零售药店，按药品

通用名采集每个通用名药品各种品规的配备情况。

1.3 可获得性计算方法

分别计算调查机构药品的配备率和药品的可获得率，以

反映药品的可获得性。

1.3.1 药品配备率 调查机构药品配备率（RH）＝该机构配备

药品通用名数/调查药品总数×100％ ……………………… （1）

调查机构原研药配备率（RBH ）＝机构配备原研药通用名

数/调查原研药总数×100％ ………………………………… （2）

某地区或某类机构总体药品配备率为该地区或该类机构

药品配备率的中位数。

1.3.2 药品可获得率 某种药品可获得率（RM）＝配备该药品

的机构数/调查机构总数×100％ …………………………… （3）

某种原研药的可获得率（RBM）＝配备该药品的机构数/调

查机构总数×10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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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没有药品可获得率的严格统一标准，一般认为＜

50％为可获得率较低，50％～80％为可获得率较好，＞80％为

可获得率很好[4]。

2 结果与分析
2.1 调查机构样本分布情况

调研工作于2010年2－3月间展开，由于客观条件和数据

可获得性限制，研究最终调查了全国东、中、西部地区 20个省

347家机构，收回有效问卷334份，抽取的调查机构分布情况见

表1。

表1 调查机构样本分布情况汇总（个）

Tab 1 Distribution of samples in included institutions

（number）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合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0

41

21

92

三级医院
35

32

34

101

药店
38

79

24

141

合计
103

152

79

334

2.2 调查药品结果选择

根据药品选择原则，在 3名临床药师的指导下，确定了一

份包含10个治疗类别30种药品的调查药品目录，详见表2。

由表 2可见：（1）按是否为NEML药品分类，有 27种药品

为 NEML 药品，氟西汀、氨氯地平和倍氯米松 3种药品为非

NEML药品，但该3种药品均在《WHO环西太平洋地区核心目

录》中；（2）按标准调查法核心目录药品进行分类，30种药品中

有 13种药品为《WHO/HAI标准调查法国际核心目录药品》，9

种药品为《环西太平洋地区核心目录药品》（其中，阿莫西林同

属于两个核心目录），剩余 9种药品均为NEML药品；（3）按是

否有原研药进行分类，30种药品中有16种在我国有原研品种。

2.3 药品配备率总体情况

研究按照公式（1）计算 30种调查药品在不同地区不同机

构的配备率，结果见表3。

由表3可见：（1）药品配备率最高为83.3％，是东部地区的

三级医院，药品配备率最低为56.7％，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2）WHO/HAI标准调查法在世界37个国家52个

地区应用的结果表明[4-7]，中、高等收入国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仿制药可获得性为17％，药店仿制药可获得性为61.8％。由本

研究结果可见，我国药店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药品可获得性

水平相当，而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三级医院，显著高于同

收入水平国家。（3）按不同地区统计来看，东部调查机构药品

的配备率显著高于中、西部（t检验，P＜0.01），这比较符合国际

惯例，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药品可获得率较高。（4）按

调查机构的类型统计，三级医院药品的配备率显著高于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和药店（t检验，P＜0.05），这可能与用药水平相

关，但是我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目前主要是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制度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NEML的药品全部

配备，且30种调查药品中仅有3种为非NEML药品，可能是因

为调查是在 2010年 2月进行的，当时我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建设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2.4 原研药配备情况

按照公式（2）计算 16种原研药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的配

备率，详见表4。

由表 4 可见：（1）我国原研药可获得率较低，总体为

31.3％，原研药可获得率最高为68.8％，是东部三级医院，药店

最低，为 12.5％。（2）WHO/HAI标准调查法在世界范围内应用

的研究结果表明[4-7]，中、高等收入国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原研

药可获得率为5％，药店原研药可获得率为37.4％。与同等收

表2 调查药品目录

Tab 2 Investigated medicines lists

药品通用名

头孢呋辛
头孢曲松钠
阿奇霉素
环丙沙星
氟康唑
阿莫西林
复方磺胺甲 唑
阿昔洛韦
甲硝唑
阿司匹林
双氯芬酸
别嘌醇
卡马西平
苯妥英钠
地西泮
氟西汀
阿米替林
硝苯地平
氨氯地平
卡托普利
辛伐他汀
阿替洛尔
地高辛
倍氯米松
沙丁胺醇
奥美拉唑
雷尼替丁
氢氯噻嗪
二甲双胍
格列苯脲

治疗
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Ⅱ
Ⅲ
Ⅲ
Ⅲ
Ⅳ
Ⅳ
Ⅳ
Ⅴ
Ⅴ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Ⅶ
Ⅶ
Ⅷ
Ⅷ
Ⅸ
Ⅹ
Ⅹ

标准调查法推荐
剂型

注射剂

片剂/胶囊

片剂/胶囊
混悬液

片剂/胶囊

片剂/胶囊

片剂/胶囊
片剂/胶囊
片剂/胶囊
片剂
片剂/胶囊
片剂/胶囊
片剂/胶囊
片剂/胶囊

吸入剂
吸入剂
片剂/胶囊
片剂/胶囊
片剂/胶囊
片剂/胶囊
片剂/胶囊

剂量，mg

1 000

500

500

（8+40）/ml

200

50

5

20

25

20

5

25

20

50

0.05/dose

0.1/dose

20

150

25

500

5

原研药
生产企业

葛兰素史克
罗氏
辉瑞
拜耳
辉瑞

拜耳

诺华

礼来

拜耳
辉瑞

百时美施贵宝
默克

葛兰素史克
葛兰素史克
阿斯利康

百时美施贵宝

限定日剂量（DDD），
mg

500（O）/3 000（P）

2 000

300（O）/500（P）

1 000（O）/500（P）

200

1 000

1 920

4 000

2 000

3 000

100

400

1 000

300

10

20

75

30

5

50

15

75

0.25

0.8

0.8

20

300

25

2 000

10

注：Ⅰ为抗微生物药；Ⅱ为抗寄生虫药；Ⅲ为解热、镇痛、消炎和抗

痛风药；Ⅳ为神经系统用药；Ⅴ为治疗精神障碍药；Ⅵ为心血管系统

药；Ⅶ为呼吸系统用药；Ⅷ为消化系统用药；Ⅸ为利尿药；Ⅹ为口服降

糖药。O＝Oral，口服；P＝parenteral，注射（下表同）

note：Ⅰ means antimicrobial agent；Ⅱ means antiparasitic age-

nt；Ⅲ means antipyretic，analgesic，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gout

agent；Ⅳ means medicines for nervous system；Ⅴ means psychiatric

agent；Ⅵ means medicines for cardiovascular system；Ⅶ means medi-

cines for respiratory system；Ⅷ means medicines for digestive sys-

tem；Ⅸ means diuretic；Ⅹ means oral antidiabetic drug. O means oral

administration；P means parenteral injection（similarly hereinafter）

表3 调查药品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的配备率（％％）

Tab 3 Equipping rate of medicin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institutions（％％）

机构类型
三级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药店
总计/平均

东部
83.3

73.3

66.7

73.3

中部
63.3

56.7

73.3

66.7

西部
70.0

56.7

70.0

66.7

总计
73.3

63.3

7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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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国家数据相比，我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原研药可获得

率较高，但药店较低。（3）我国三级医院原研药可获得率显著

高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药店（秩和检验，P＜0.01），尤其是

“三甲”医院的可获得率平均达62.5％，比高收入国家的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可获得率还高出许多[5]。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医院

是药品销售的主要渠道，2006年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销售占到

药品总费用的 78.44％[8]，同时 2007年公布的处方管理办法要

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一品两规”[9]，导致我国“三甲”医院的原

研药配备率很高。（4）按不同地区统计来看，东部原研药的可

获得率显著高于中、西部（秩和检验，P＜0.01）。

2.5 药品总体可获得率情况

按照公式（3）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30种调查药品在不同

地区、不同调查机构可获得率的情况见表5。

表5 调查药品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的可获得率（％％）

Tab 5 Availability rate of 30 medicin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institutions（％％）

药品名称
阿莫西林
阿奇霉素
阿昔洛韦
氟康唑
复方磺胺甲 唑
环丙沙星
头孢呋辛
头孢曲松钠
甲硝唑
阿司匹林
双氯芬酸
别嘌醇
苯妥英钠
地西泮
卡马西平
阿米替林
氟西汀
阿替洛尔
氨氯地平
地高辛
卡托普利
硝苯地平
辛伐他汀
倍氯米松
沙丁胺醇
奥美拉唑
雷尼替丁
氢氯噻嗪
二甲双胍
格列苯脲

治疗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Ⅱ
Ⅲ
Ⅲ
Ⅲ
Ⅳ
Ⅳ
Ⅳ
Ⅴ
Ⅴ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Ⅶ
Ⅶ
Ⅷ
Ⅷ
Ⅸ
Ⅹ
Ⅹ

东部
85.4

100.0

71.8

85.4

35.0

67.0

68.9

57.3

91.3

91.3

89.3

42.7

42.7

49.5

68.0

10.7

34.0

28.2

73.8

59.2

70.9

93.2

86.4

21.4

61.2

89.3

61.2

50.5

84.5

22.3

中部
84.2

92.1

69.7

75.0

46.1

64.5

55.3

69.1

91.5

83.6

66.5

32.2

31.6

29.0

53.3

10.5

12.5

36.8

51.3

52.6

67.1

83.6

73.0

9.2

46.7

87.5

63.8

55.3

79.6

35.5

西部
78.5

87.3

70.9

69.6

31.7

59.5

68.4

40.5

78.5

82.3

68.4

49.4

26.6

41.8

48.1

19.0

34.2

12.7

69.6

48.1

68.4

91.1

77.2

19.0

72.2

91.1

63.3

48.1

84.8

31.7

基层
75.0

87.0

63.0

65.2

27.2

50.0

64.1

53.3

80.4

79.4

58.7

25.0

29.4

58.7

47.8

7.6

17.4

18.5

65.2

41.3

60.9

87.0

77.2

10.9

58.7

91.3

55.4

45.7

80.4

19.6

三级医院
68.3

96.0

57.4

90.1

25.7

58.4

88.1

72.3

87.1

84.2

86.1

46.5

33.7

62.4

66.3

18.8

51.5

15.8

82.2

55.5

58.4

95.1

85.2

21.8

70.3

96.0

55.5

56.4

90.1

10.9

药店
99.3

95.7

85.1

75.2

56.7

77.3

43.3

52.5

94.3

90.8

75.2

44.0

36.9

7.8

55.3

11.4

9.2

44.0

46.8

60.3

80.9

84.4

73.8

13.5

46.8

82.3

73.1

53.2

78.0

51.8

合计
83.3

93.4

70.7

77.0

39.2

64.1

62.6

58.7

88.3

85.6

74.0

39.5

33.8

38.3

56.6

12.6

24.3

28.4

62.6

53.6

68.6

88.3

78.1

15.3

57.2

88.9

62.9

52.1

82.3

30.5

由表 5可见：（1）30种调查药品的可获得率总体较好，有

21种药品的可获得率超过50％。（2）可获得率较低的9种药品

中，抗微生物药复方磺胺甲 唑、神经系统用药苯妥英钠和地

西泮、心血管用药阿替洛尔、呼吸系统用药倍氯米松和口服降

糖药格列苯脲等6种药品的可获得率较低，但同治疗类别中的

其他药品可获得率较高。例如，治疗哮喘的倍氯米松可获得

率仅为 15.3％，而沙丁胺醇的可获得率为 57.2％，较好地替代

了倍氯米松的治疗作用。可获得率低的治疗类别为精神障碍

药，阿米替林和氟西汀的可获得率仅为 12.6％和 24.3％，这可

能与精神疾病患者通常需要到专科医院进行治疗有关。（3）可

获得率很好的7种药分别为二甲双胍、阿莫西林、阿司匹林、甲

硝唑、硝苯地平、奥美拉唑和阿奇霉素，这与我国人口的疾病

发病率密切相关[10]。（4）不同类型调查机构的药品可获得率有

明显区别，三级医院药品的可获得率显著高于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和药店（配对 t检验，P＜0.01），这主要是因为调研中采集

通用名药品的原因所致。原研药主要配备在三级医院，明显

提高了该类机构药品的可获得率，但同通用名原研药在三级

医院中往往并不按基本药物使用。（5）地西泮在三级医院可获

得率明显高于药店，其主要原因为地西泮属国家第二类精神

药品[11]，药店虽然能够出售第二类精神药品，但要求具备一系

列的条件[12]，限制了其在药店的配备。（6）阿替洛尔、复方磺胺

甲 唑和格列苯脲 3种药品在药店的可获得率明显高于三级

医院，这可能与其价格低廉有关。

2.6 原研药的可获得率

按照公式（4）计算16种原研药的可获得率，结果见表6。

表6 16种原研药的可获得率（％％）

Tab 6 Availability rates of 16 original drugs（％％）

药品名称
阿奇霉素
氟康唑
环丙沙星
头孢呋辛
头孢曲松钠
阿司匹林
卡马西平
氟西汀

治疗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Ⅰ
Ⅲ
Ⅳ
Ⅴ

可获得率
24.3

31.1

13.2

18.6

21.6

53.3

19.5

17.1

药品名称
氨氯地平
卡托普利
硝苯地平
辛伐他汀
倍氯米松
沙丁胺醇
奥美拉唑
二甲双胍

治疗类别
Ⅵ
Ⅵ
Ⅵ
Ⅵ
Ⅶ
Ⅶ
Ⅷ
Ⅹ

可获得率
43.4

22.8

46.1

27.3

12.9

32.0

44.0

39.2

由表 6可见，阿司匹林的可获得率达 53.3％，其余 15种药

品可获得率均较低。16种原研药中默沙东公司的辛伐他汀已

主动申请取消其原研药单独定价资格，但其可获得率仅为

27.3％，而辛伐他汀通用名药品的可获得率为 78.1％，可见其

降低价格并没有达到占据更大市场份额的愿望。

3 讨论与建议
3.1 调查方法改进的必要性

调查采集的数据中，30种通用名药品共有 169个不同剂

量、539个不同规格，例如甲硝唑有 15个不同剂量、37个不同

规格，30种药品可获得率的平均值为 59.02％，明显高于之前

在我国三省、市的调查结果[4-5，13]。

为了确定调查方法改进的必要性，重新计算《WHO/HAI

标准调查法国际核心目录》和《环西太平洋地区核心目录》中

指定剂量的 21种药品的可获得率，将其与改进方法后我国相

应的21种药品的“真实”可获得率对比，详见表7。

由表 7可见，指定剂量后 21种药品的可获得率平均仅为

28.6％，而不限定剂量可获得率平均为 57.0％，21种药品不同

剂量数平均为5.5个，规格数高达17.8个。因此，WHO/HAI标

表4 16种原研药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的配备率（％％）

Tab 4 Equipping rate of 16 original drugs in different re-

gions and institutions（％％）

机构类型
三级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药店
总计

东部
68.8

43.8

12.5

43.8

中部
50.0

18.8

12.5

25.0

西部
56.3

31.3

12.5

37.5

总计
62.5

31.3

12.5

31.3

··2218



中国药房 2013年第24卷第24期 China Pharmacy 2013 Vol. 24 No. 24

准调查法中对调查药品限定剂量明显不符合我国实际状况，

在调查时应采集通用名药品的所有剂型与规格。

但是，该方法并没有考虑到同类药品的替代作用。以治

疗糖尿病药物为例，调研过程中发现调查机构没有配备调研

药品二甲双胍和格列本脲，但配备了格列美脲或阿卡波糖等

其他治疗糖尿病药物，虽然调研药品的可获得率不高，但不意

味着糖尿病治疗药物的可获得性低，因此该方法还有进一步

完善、改进的空间。

3.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有待提升

采取改进后的WHO/HAI标准调查法研究发现，我国基本

药物的可获得性较以前的研究有较大提高，可获得率平均为

70％，原研药的可获得率较低，仅为31％。但在调查的三级医

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药店三种机构中，药品配备率最低的

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63.3％，这是在我国启动“新医改”推

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1年后的调查结

果，可见在我国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完善的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任重道远。但一般情况下政策都会有效应时滞[14]，因

此建议对基层药物政策的效果评价应当定期进行。

3.3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有待进一步完善

按照改进的标准调查法选择调查药品过程中发现，

《WHO/HAI标准调查法国际核心目录》和《环西太平洋地区核

心目录》中的氟西汀、氨氯地平和倍氯米松 3种药品未收录在

我国NEML中。基本药物的遴选是国家基本药物政策的核心

环节，遴选结果将直接影响其配备情况，基本药物的配备又直

接影响基本药物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科学合理地遴选出

NEML和省级增补基本药物目录药品对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

弥足重要，而在这方面WHO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我国应充

分了解并借鉴WHO基本药物目录遴选替换工作方法，不断完

善我国基本药物目录遴选替换机制，及时形成符合我国实际

情况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工作方法，包括完善基本药物专家委

员会制度，规范目录推荐更新药物的申请、审核、遴选等工作

程序，建立基本药物信息数据库等。WHO在修订每版目录时

对于药品的替换、增补和删除都会进行详细的循证评价，每版

基本药物遴选技术报告中都会对此进行详细解释。对于已进

行循证评价证明其安全、有效的药品，若在NEML中则可以考

虑在下次遴选替换中予以保留，而对于已证明其不安全或成

本-效益比高的药品若在NEML中则可以考虑予以剔除。而对

于各省进行省增补目录药物的遴选，应当有具体的管理办法

对其进行指导，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各自为政，数量、品种完全

由各省自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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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调查方法改进对药品可获得率结果的影响

Tab 7 Effects of approach improvement on availability of

medicines

药品通用名

阿莫西林
头孢曲松钠
复方磺胺甲 唑
环丙沙星
甲硝唑
双氯芬酸
地西泮
阿米替林
氟西汀
硝苯地平
氨氯地平
阿替洛尔
卡托普利
辛伐他汀
倍氯米松
沙丁胺醇
雷尼替丁
奥美拉唑
氢氯噻嗪
二甲双胍
格列苯脲
平均

治疗
类别

Ⅰ
Ⅰ
Ⅰ
Ⅰ
Ⅱ
Ⅲ
Ⅳ
Ⅴ
Ⅴ
Ⅵ
Ⅵ
Ⅵ
Ⅵ
Ⅵ
Ⅶ
Ⅶ
Ⅷ
Ⅷ
Ⅸ
Ⅹ
Ⅹ

可获得率，
％

83.3

58.7

39.2

64.1

88.3

74.0

38.3

12.6

24.3

88.3

62.6

28.4

68.6

78.1

15.3

57.2

62.9

88.9

52.1

82.3

30.5

57.0

剂量，
mg

500

1 000

（8+40）mg/ml

500

200

50

5

25

20

20

5

50

25

20

0.05 mg/剂
0.1 mg/剂

150

20

25

500

5

指定剂量后的
可获得率，％

27.5

18.0

33.3

2.7

54.5

19.8

0.0

12.6

22.8

18.6

58.7

0.6

51.8

38.0

15.3

21.6

50.6

69.8

40.7

44.0

0.0

28.6

调查中
不同剂量数

6

6

2

9

15

17

2

1

2

4

3

6

2

4

4

10

4

8

5

4

1

5.5

规格数

33

8

12

25

37

39

6

3

5

30

16

16

8

31

6

12

18

25

13

26

4

17.8

··2219


